
114年度臺南市楠西區衛生所辦公廳舍重建工程案 

經費說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新臺幣元 

年度 辦理單位 中央補助 市配合款 小計 

114年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4,558,000 1,229,000 5,787,000 

 總計 4,558,000 1,229,000 5,787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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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「臺南市楠西區衛生所辦公廳舍重建工程案」 

摘要說明 

一、 中央計畫名稱：衛生福利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城鄉建設-公共服務據點

整備-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（地方政府衛生局及衛生所）（114年） 

二、 計畫說明： 

(一) 計畫緣由: 臺南市楠西區衛生所於69年建造迄今，衛生所40多年建築

物相關醫療空間及設備已顯老舊，衛生所現址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不

足。 

(二) 0121嘉義大埔地震後，楠西等地區有感地震頻仍，為有效降低地震

活動造成建築物及人員的威脅與損失，提供民眾優質安全服務空間

及完善服務設施實屬亟需，刻不容緩。 

三、 基地位址:臺南市楠西區衛生所建物位於楠西區中正路226號，本基地座     

落於臺南市楠西區楠中段0590-0001、0612-0000、0613-0000地號。 

四、 工程計畫經費：工程總計畫經費約新臺幣91,188千元整，包含直接工     

程費、間接工程費、公共藝術設置費及計畫相關費用。本工程主體建築     

物，初步規劃興建地上樓高3層之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，地上興建總樓     

地板面積約為1,386平方公尺。 

五、 計畫期程:114年1月~116年12月。 

六、 預算說明： 

(一) 經費來源：中央補助款與市配合款。 

(二) 衛生福利部核定金額72,450千元；市配合款18,738千元。 

七、 計畫目標: 

(一) 期冀本計畫公共建築規劃設計理念、整體服務動線、工程品質，都

能如期如質順利進行圓滿完成。本計畫公共建築表現上，需呼應衛

生所角色定位，連結完善多元的資源網絡及跨域合作機制，提供新

型態的健康服務模式。 

(二) 藉由本計畫辦公廳舍重建工程，提供更臻優質及安全的服務空間與        

設施，滿足民眾對公共衛生安全之需要，新建辦公廳舍塑造醫護專

業及親民便民意象，規劃電梯等友善洽公環境，提升市民對公衛服

務品質好感度，成為守護民眾健康最貼心的好厝邊。 


